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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品通告第 2/2016 号  
 

禁 止 锂 电 池 以 货 物 形 式 经 由 客 机 运 送  

1 .  在 危 险 品 通 告 第 1 / 2 0 16 号 发 出 后 ， 国 际 民 用 航 空 组 织 于 二 零
一 六 年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就 锂 离 子 电 池 ( 包 括 锂 离 子 聚 合 物 电
池 ) ( U N 3 48 0 )的 运 送 公 布 了 进 一 步 的 限 制 。新 限 制 旨 在 禁 止 锂 离 子
电 池 以 货 物 形 式 经 由 客 机 运 送 。 该 等 限 制 已 获 国 际 民 用 航 空 组 织
批 准 作 为 《 危 险 品 安 全 空 运 技 术 指 令 》 二 零 一 五 年 至 二 零 一 六 年
版 的 一 项 修 订 ， 并 会 与 危 险 品 通 告 第 1 /2 0 1 6 号 所 公 布 的 规 定 ， 同
于 二 零 一 六 年 四 月 一 日 生 效 。 新 限 制 的 重 点 现 胪 列 如 下 ：  

( i )  禁 止 锂 离 子 电 池 ( 包 括 锂 离 子 聚 合 物 电 池 ) ( UN 34 80 ) 以 货

物 形 式 经 由 客 机 运 送 ；  

( i i )  每 个 根 据 包 装 说 明 96 5 的 规 定 包 装 的 锂 离 子 电 池 (包 括 锂

离 子 聚 合 物 电 池 ) (UN 3 4 80)包 装 件 或 合 成 包 装 件 ， 除 了 须

根 据 包 装 说 明 96 5 相 关 章 节 的 规 定 贴 上 标 签 外 ， 亦 须 贴

上 “ 仅 限 货 机 ” 的 标 签 。 对 于 按 照 第 I I 节 的 规 定 包 装 的

包 装 件 ， 如 包 装 件 面 积 足 够 ，“ 仅 限 货 机 ” 的 标 签 必 须 张

贴 于 锂 电 池 处 理 标 签 附 近 和 同 一 面 ；  

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( i i i )  如 使 用 空 运 提 单 ， 根 据 包 装 说 明 96 5 第 I I 节 的 规 定 包 装

的 锂 离 子 电 池 (包 括 锂 离 子 聚 合 物 电 池 ) ( UN 348 0)，必 须 在

提 单 上 列 明 为 “ 锂 离 子 电 池 ， 符 合 包 装 说 明 96 5 第 I I 节

的 规 定 — 仅 限 货 机 ” 或“ 锂 离 子 电 池 ，符 合 包 装 说 明 9 6 5

第 I I 节 的 规 定 —  C A O ” 

2 .  如 对 本 通 告 有 任 何 查 询 ,请 致 电 2 9 10  6 9 80、 2 91 0  6 98 1、 29 1 0  

69 8 2 或 2 91 0  6 96 9 ,与 危 险 品 事 务 组 联 络 。  

 

–完 –  

发 出 日 期 ： 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 二 日  

本 通 告 的 电 子 版 本 可 于 以 下 网 址 下 载  

http://www.cad.gov.hk/sc/DGAC.html 

 


